元氏县南佐镇人民政府

2025年度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贯彻落实县委县政府根据《关于全面落实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元发〔2019〕7号）文件精神，遵循“科学性、规范性、客观性和公正性”的原则，对元氏县南佐镇人民政府2022年整体支出情况实施了财政支出绩效自评表，形成本评价报告。

部门基本情况

部门概况

职责主要包括：

1、社会管理职责。包括：（1）贯彻执行上级的各项方针政策，保障公民享有宪法规定的经济、政治和文化权利；（2）加强综合治理，维护社会稳定，妥善处理突发性、群体性事件，调节和处理好各种利益矛盾和纠纷；（3）根据乡村社会的需要，组织制定和推动落实经农民认可的乡规民约，构建和谐的乡村社会等。

2、发展经济职责。包括：（1）组织制定本乡产业发展规划，指导产业结构调整，形成地域产业特色；（2）组织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，包括政策环境、硬件环境、社会环境，加大招商引资力度；（3）通过推动和引导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，指导农村生产，提高农村生产组织化程度；（4）加强信息服务，密切本地农产品的市场衔接，促进农业新技术的推广。 

3、公共服务职责。抓好公共服务，提供公共产品，政府责无旁贷。乡应管好用好国家转移到农村的各种资金，为村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：（1）生产保障，包括提供水利灌溉、道路运输、电力供应、农技推广、病虫害防治等生产性公共产品；（2）教育保障，包括协助教育部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，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；（3）医疗保障，包括农村医疗设施、医疗手段的完善和提高，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建立和落实；（4）养老保障，包括福利院、敬老院的建设，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推行；（5）生活保障，包括建设乡村社会各种生活基础设施，建立农村特困户的救助制度和救助体系；（6）生育保障，为控制人口数量、提高人口质量提供各种优质服务。

4、基层建设职责。（1）抓好农村党组织建设，包括乡党委、村党支部领导班子的推荐与选配，农村党员的发展和管理，党员干部队伍思想作风建设等；（2）抓好村委会班子建设，依法指导和帮助组织好乡村基层组织和社区自治，为落实公民在选举、决策、管理和监督等方面的民主权利创造条件；（3）抓好农村思想建设，加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，倡导乡村社会文明新风；（4）抓好民主集中制建设，敞开群众表达意愿的渠道，建立民主决策、科学决策的程序和机制。
机构人员情况：南佐镇党委、人大、政府设7个工作机构。

1、内设机构4个。包括党政综合办公室、党建工作办公室、社会治理和应急管理办公室、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办公室。

2、事业单位3个：规格为股级，公益一类，经费形式为财政性基本保障。包括综合行政执法队、行政综合服务中心、农业综合服务中心。
   截至2025年12月31日我镇共有行政人员26个，事业人员9个，经费自理2人，财政拨款退休人员7人。

   资产情况：截至2025年12月底共拥有固定资产原值460.48万元。其中：房屋4790.13平方米，金额为198.78万元；车辆2台，金额5.27万元，固定资产净值共计98.5156万元。

部门收支预决算情况

     2025年部门预决算收入情况：2025年单位预算收入 1174.7万元，其中：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174.7万元，基金预算收入335.68万元，财政专户核拨收入 0 万元，其他来源收入 0 万元。决算数为1431.76万元。    

2025年部门决算支出情况：2025 年单位支出预算为1174.7 万元，决算数为1431.76万元。
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、指标

认真落实国家的方针、政策，稳步推进作风建设，加强对权利的监督和制约。严格依法行政，充分发挥对社会事务、综合事务与经济事务的管理职能，加强对本镇全体民众的政策引导，制定本镇的发展规划，为全镇人民提供公共服务。

自评工作开展情况

自评的组织工作

我部门高度重视本次绩效自评工作，成立了由办公室财务负责人、财会人员及科室人员代表参加的绩效评价工作组，按照绩效评价规范要求，绩效评价工作组在搜集准备了有关资料，对所有资料进行核实、验证。对被评价项目的相关信息进行收集、整理、分析，以评价该项目在项目决策、项目管理上是否依法依规，在项目绩效方面是否高效可持续。

自评的方法和过程

自评方法采用打分法，实施过程主要包括证据收集、整理与分析，形成评价结论、经验教训和建议。

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及指标分析

（一）总体绩效目标实现情况
目前我镇认真落实国家的方针、政策，作风建设稳步推进，权利的监督和制约进一步加强。充分发挥了对社会事务、综合事务与经济事务的管理职能，加强了对本乡全体民众的政策引导，制定了本乡的发展规划，为全乡人民提供公共服务。主动维护了社会稳定与安全，和谐社会进一步构建。按照元氏县县委、县政府等上级机关关于乡镇各项工作安排，进一步推进了新农村建设，加快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，保护了农业资源，进行了自然生态建设。保障了便民服务中心的正常运转，宣传并落实社会救助政策，保障义务教育、信访、安全维稳、党代会、人代会、纪检监察、党建、服务群众等各项工作正常开展。加强了对财政收入管理，预算管理和财政资源配置管理，及时保障政府机关人员、村组干部补助经费的发放，按时兑付村民的地力补偿、退耕还林补助、五保、低保、民政优抚以及扶贫工作领域的各项资金。按时、按质、按量完成各项工作任务，促进了我乡的社会安全与稳定。

、分项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及指标分析

乡镇经费，保障单位日常工作顺利开展，及时完成日常工作，机关单位工作人员满意度达90%以上。上岗人数占聘用人数的比例100%，及时完成各项工作，按时放工资，保证单位正常运转，人员满意度达96%。

退役士兵安置经费，实际发放工资率100%；工资发放准确率100%；资金支付及时率100%；人员经费足额发放；单位工作正常运转；人员经费支出正常进行；保障人员稳定，保持工作正常有序进行；保障社会发展；干部职工满意度100%。

南佐镇执法经费，聘用人员按时上岗，积极完成各项工作,执法行动次数达到1次/日，案件办结率达到80%以上；群众满意度达到85%以上。

临时污水处理站运行经费
，解决部分污水直接排向河道的问题，保障污水处理站正常运行。污水处理站改造完成率100%;水质提升效率81%;维修改造时限少于2个月；维修改造及运营成本不超预算；附近村民对污水处理站的满意度96%。

离任村干部生活补贴，保障各村离任干部能足额领取到离任生活补贴，提高生活质量。服务对象满意度达到95%以上。实际经费拨付率100%；离任村干部工资保障能力100%；离任村干部工资实际拨付及时率100%；保障各村工作正常运转率100%；服务对象满意度100%。

服务群众专项经费，保障各村公共设施能够正常运行，村工作正常有序运转。实际经费拨付率100%；村级服务群众专项经费保障能力100%；村级服务群众专项经费实际拨付及时率100%；不超过预算控制数金额；保障各村工作正常运转；服务对象满意度91%。

封龙山景区防火经费，消除防火隐患调查群众满意度不低于95%。资金拨付完成率100%；不超过预算控制数金额；清理杂草完工及时率100%；森林防火安全检查覆盖率99%；群众出行环境较舒适；受调查群众满意率96%。
村级组织办公经费，保障各村工作正常有序开展，群众满意度达到95%以上。实际经费拨付率100%；经费保障能力100%；村级组织办公经费保障能力100%；村级组织办公经费实际拨付及时率100%；不超过预算控制数金额；保障各村工作正常运转；被服务对象满意度96%。
村干部基本报酬
，保证人员村“两委”干部待遇报酬100%正常发放。实际发放工资率100%；工资发放准确率100%；资金支付及时率100%；不超过预算控制数金额；确保本单位的工作正常运转；村“两委”干部满意度100%。
村党组织活动经费，保障各村党组织活动正常开展，党员满意度达到95%以上。实际经费拨付率100%；村党组织活动经费保障能力100%；村党组织活动经费实际拨付及时率100%；不超过项目预算控制数金额；保障各村工作正常运转；党员满意度98%。
北佐村太行机械工业有限公司租赁费，及时足额支付租金，保障正常运行。场地租赁成本不超预算；完成业务用房租赁保障公司运营。受益企业满意度100%。
2025年南佐镇执法经费，强化本区域扬尘和环境卫生的监督管理，推进垃圾分类。门前三包。实际经费拨付率99%；农村环境整治垃圾分类门前三包达92%以上；年度工作计划和重点工作任务完成率99%；不超过预算控制数金额；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率96%；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率99%；重点污染物降低率99%；群众满意度99%。

2025年南佐镇防火经费，将我镇辖区内山场、道路两侧杂草全部清理，消除着火隐患发生。消除防火隐患调查群众满意度不低于95%。资金拨付完成率100%；不超过预算控制数金额；清理杂草完工及时率100%；森林防火安全检查覆盖率99%；群众出行环境舒适；受调查群众满意率96%。

村级组织办公经费，保障各村工作正常有序开展。资金拨付完成率100%；不超过预算控制数金额；群众满意度达到95%以上。

南佐镇自收自支工作人员参加机关事业养老保险所需经费，按时足额缴纳养老保险，确保社保一体化系统不产生滞纳金，日常工作正常运转，养老保险缴纳率100%，养老保险测算缴纳准确率100%，资金支付及时率100%，保障工作正常开展，服务对象满意度达98%。

、评价结论和评价等级

 根据我镇职责定位和各项工作履职情况进行综合评价，评出我乡综合绩效评价等级。部门整体支出综合绩效评价为：得分100分，为优秀。

（五）、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

存在的主要问题

     预算资金使用计划性有待加强。

针对问题提出具体的改进措施或建议

 完善用款计划管理，更加科学合理的编制资金使用计划，进一步细化收支项目，按时间、进度支出，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。
六、评价工作组人员名单及签字（姓名、工作单位、职务、职称）
元氏县南佐镇人民政府镇长   

元氏县南佐镇人民政府财务负责人、工作人员
元氏县南佐镇人民政府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4月20日
